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办法 

（2011年 11月 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年度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各全资、

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各子公司”）战略管理，更好地优化配置与利用优势资

源，获取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高速发展，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中的战略规划，是指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各

子公司在公司的领导下，在充分保障各子公司经营自主性的前提下，所做出的企

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对企业战略规划的流程、周期与内容做出规定，是开展战

略规划工作的依据，公司和各子公司必须遵照执行。 

第二章 战略管理机构 

第四条 战略管理机构包括公司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战略委员会和计划部。 

第五条 公司董事会是企业战略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其职责包括： 

（1） 审批公司战略规划； 

（2） 审批公司战略规划年度修订提案； 

（3） 对相关公司战略规划的各项重大事项进行决定； 

（4） 提出公司经营宗旨，确定公司中长期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 

第六条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是企业战略的审核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 

（1） 审核公司战略规划，形成意见； 

（2） 审核公司战略规划年度修订提案，形成意见； 

（3） 审议各子公司战略规划，形成决议； 

（4） 审议各子公司战略规划年度修订提案，形成决议； 

（5） 对相关公司和子公司战略规划的各项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形成意见。 

第七条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在审议企业战略规划议题时，各子公司相关负责人

应列席并参加讨论。 

第八条 公司战略委员会是公司重大战略决策的咨询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 

（1） 审议公司整体战略规划提案，并做出审议意见；  



 

（2） 审议公司整体战略修订提案，并做出审议意见；  

（3） 审议子公司战略规划提案，并形成决议； 

（4） 审议子公司战略修订提案，并形成决议； 

（5） 开展公司重大战略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提供辅助决策和专业咨询意

见。 

第九条 公司计划部是企业战略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其职责包括： 

（1） 组织制订公司战略管理的工作流程、有关制度和管理办法； 

（2） 组织制订公司战略规划，对公司战略规划进行年度修订； 

（3） 建议并审核各子公司战略规划，审核各子公司战略规划的修订； 

（4） 组织进行公司和子公司战略规划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 

（5） 监督公司和子公司战略规划的实施。 

第三章 战略规划内容要求 

第十条  战略规划包括公司战略规划和各子公司战略规划。 

第十一条 公司战略规划需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整体战略总结与环境分析：对公司内外部环境、现有核心业务的市场

前景、经营状况、核心竞争力做出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 

（2） 整体战略规划：分析并确定公司愿景、使命、价值观、现有业务和规

划业务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及业务组合选择； 

（3） 核心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公司核心业务的发展策略、盈利模式和支持

体系； 

（4） 财务指标规划：对公司整体和各核心业务未来的关键业绩指标进行系

统分析和设定。 

第十二条  各子公司战略需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各子公司战略总结与环境分析：对各子公司内外部环境、现有业务的

市场前景、经营状况、核心竞争力做出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 

（2） 各子公司战略规划：分析并确定各子公司现有业务和规划业务的战略

定位、发展目标及业务组合选择，该部分内容必须同公司整体战略保持一致； 

（3） 各子公司核心业务发展战略：分析并确定各子公司核心业务的发展策

略、盈利模式、营销策略、竞争策略、支持体系，该部分内容必须同整体战略保



 

持一致； 

（4） 各子公司战略措施规划：分析并确定各子公司营销措施规划、生产（工

程）管理措施规划、技术研究开发措施规划、新业务发展措施规划、人力资源发

展措施规划，该部分内容必须清楚界定每一措施的目标、时间进度、措施步骤； 

（5） 各子公司组织调整和辅助支持系统：评估现有组织架构对未来战略的

适应性、调整组织架构构想、相关辅助支持系统调整； 

（6） 各子公司财务指标规划：对各子公司整体和各核心业务未来的财务业

绩指标进行系统分析和设定，该部分内容中关键指标必须与公司战略规划保持一

致。 

第四章 战略规划的编制及修订 

第十三条 公司战略规划编制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1） 根据董事会提出的公司发展目标，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在集体讨论的基

础上形成初步战略构想； 

（2） 计划部发出战略规划准备通知，公司各部门和各子公司准备并提供本

单位的战略规划相关信息； 

（3） 公司分管领导督导计划部制订公司和子公司战略规划草案，分解战略

规划目标； 

（4） 公司各部门和各子公司就本单位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出建议和意见，形

成战略规划子计划； 

（5） 公司分管领导督导计划部修改和补充战略规划草案，形成战略规划提

案； 

（6）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战略委员会审议战略规划提案，并做出审议意见； 

（7） 公司董事会审批战略规划提案； 

（8） 战略规划提案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后执行。 

（9） 公司计划部确定战略规划正式稿，董事长签发批准。 

第十四条 公司战略规划修订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1） 公司计划部发出战略修订准备通知； 

（2） 公司各部门和各子公司提供战略修订意见及相关资料； 

（3） 公司计划部制订战略修订提案； 



 

（4） 公司分管领导审核战略修订提案，并出示意见； 

（5）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战略委员会审议战略修订提案，并做出审议意见； 

（6） 公司董事会审批战略修订提案； 

（7） 公司计划部确定修订后的战略规划正式稿，董事长签发批准。 

第十五条 各子公司战略规划编制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1） 公司战略合作部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形成对各子公司战略规划的建

议； 

（2） 各子公司根据自己的战略调研分析，和公司计划部提交的建议，制订

本公司战略规划； 

（3） 公司计划部审核各子公司战略规划提案，并出示专业意见； 

（4）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各子公司战略规划提案，并做出审议意见； 

（5） 公司战略委员会审议子公司战略规划提案，并形成决议。 

第十六条 各子公司战略规划修订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1） 各子公司在战略修订准备期间，根据行业和企业一年来的发展情况，

制订本公司战略修订提案； 

（2） 各子公司将战略修订提案转交公司计划部审核，计划部出具专业意

见； 

（3）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各子公司战略修订提案，并做出审议意见； 

（4） 公司战略委员会审议子公司战略修订提案，并形成决议； 

（5） 公司计划部根据战略委员会决议，制订对各子公司战略实施的建议。 

第五章 战略规划的实施和监控 

第十七条  战略规划通过公司年度经营计划贯彻实施。 

第十八条  根据需要，对于公司的重大战略性事项，计划部组织进行研究分

析，并在总经理办公会的指导下，与相关部门或单位共同推进实施。 

第十九条  计划部对战略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监控，每年进行战略规划

修订时，同时向总经理办公会提交公司战略规划实施情况分析及建议报告。 

第二十条 公司各部门及各子公司有关规划、计划的实施情况，将作为关键性

考核因素，纳入其部门（公司）及其负责人绩效考核体系。 

第六章 战略规划编制和修订时间安排 



 

第二十一条 公司战略规划每三到五年编制一次。在编制年度内，公司计划部

自 5 月 1 日开始相关准备工作，在 11 月 1 日前提出战略规划提案，经决策层研

讨、修改、审批，在 12月 31前完成编制工作。 

第二十二条 在非规划编制年度，公司战略规划每年修订一次。公司计划部自

前一年 11月 1日开始相关准备工作，在当年 12月 1日前提出战略规划修订提案，

在 12月 31日前完成战略规划修订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子公司战略规划每三到五年编制一次。在编制年度内，各子公

司自 5 月 1 日开始相关准备工作，在 11 月 1 日前提出战略规划提案，经决策层

研讨、修改、审批，在 12月 31日前完成编制工作。 

第二十四条 在非规划编制年度，各子公司战略规划每年修订一次。各子公司

自前一年 11月 1日开始相关准备工作，在当年 12月 1日前提出战略规划修订提

案，在 12月 31日前完成战略规划修订工作。 

第七章 战略规划文档归档、保管和查阅 

第二十五条 战略规划文档包括公司战略规划文件、公司战略规划修订文件、

各子公司战略规划文件、各子公司战略规划修订文件。 

第二十六条 战略规划文档统一由公司计划部指定人员进行保管。 

第二十七条 公司计划部根据公司档案管理办法，对战略规划文档进行归类和

标识以方便查阅，妥善保存相关文档。 

第二十八条 战略规划文档是重要的档案，公司计划部要实施分级保密措施，

防止文档被无关者查阅。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由公司计划部拟定，计划部解释。 

第三十条   本管理办法接受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约束。本管理办

法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或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相抵触时，按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并立即修订，报董事会审议通过。

此前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凡与本管理办法有抵触的，均依照本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未尽事宜，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的有关规

定。 

第三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